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财务收支、实施项目、科研经费审计项目服务技术要求

一、202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
（一）审计范围。2022年度学校财务收入与支出情况，审计资金15804.65万。
（二）审计目标。对学校2022年度财政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拨款、中央省州奖补资金、非税收入）等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在审计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通过整改进一步促进学校资金管理规范，确保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流失和浪费。
（三）审计对象和内容。对学校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全覆盖审计，重点关注下列内容：一是预算收入。重点审查各项收入是否全部入账并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统一使用，有无隐瞒、转移收入的问题；预算的制定是否结合学校实际；预算的日常执行管理制度是否完善；预算的执行和计划偏差调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存在“三重一大”事项未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未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度的情况。依法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和处置等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财政，有无隐瞒、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坐支、私分非税收入或存入其他账户，以及违规设立非税收入过渡户，违规转移到所属工会、培训中心等单位使用等问题；收入体外循环、非税收入在代管款项中列收列支、未经许可擅自收费、超标准收费，以及擅自改变收费项目、对象、标准乱收费等问题。审查有无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将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设立“小金库”情况。审查预算收入的预算与决算的差异及原因分析。二是预算支出。重点审查是否按预算和规定的用途、标准使用经费，有无突破预算、挪用经费、提高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挥霍浪费等问题；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转嫁支出等问题；违规在专项资金中开支工资福利、津贴补贴，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和核算，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问题。有无违反规定超规格、超标准接待问题；有无虚报、冒领手段骗取会议费，虚报会议人数、天数等进行报销，违规扩大会议费开支范围、擅自提高会议费开支标准，在非定点饭店或严禁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违规转嫁或摊派会议费用以及报销与会议无关费用等问题；有无借会议、培训、展览、学习、调研、考察等名义组织会餐、安排宴请、公款旅游以及在会议费、培训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等与会议、培训无关的支出等问题；劳务费、专家授课费等容易出现监管漏洞的各项支出是否符合政策要求。三是票据使用。重点审查违反票据管理规定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往来结算票据使用不规范、转让、出借、代开、非法买卖、擅自销毁、涂改财政票据、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规定开具财政票据、使用过期的财政票据、相互串用各种财政票据、财政票据替代税务发票等问题。四是往来资金。重点审查各种暂存、暂付、代收、代扣、代缴等款项核对、清算、清理不及时，跨年度结算或长期挂账，个人借用公款用于从事经营、非公支出，违规将各项收支在往来科目中核算等问题。五是三公经费。关注业务招待费支出的真实性。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列支招待费问题，是否存在将业务招待费隐身于其他科目的情况。关注公车配置及使用的合理性。检查是否存在违规超编超标配车，严格审核其修车费、加油费支出情况，重点审查油费支出是否根据里程数来考核油耗，有无派车单，出车事由是否合理，修理费的支出是否合理。关注会议费支出的真实性。审查会议费是否有会议通知文件，会议预算，业务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将业务招待费列为会议费，是否存在会议费弄虚作假，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问题。六是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四）审计工作要求
1.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注册会计师人数不少于4名。
2.熟悉高校会计制度、部门预算、决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
3.投标单位近3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予以处罚的记录。
4.提供《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及授权代表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5.近3年内有学校审计经历。
6.根据会计事务所工作守则，能高质量的出具审计报告，促进学校规范财务管理。
7.审计报告一式五份。
（五）审计报告内容
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二、2022-2023年度项目专项审计
（一）审计范围。2022—2023年实施项目65个，总计审计金额3971.17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二）审计对象和内容。2022年度学校预算实施的19个项目和2023年度学校预算实施的46个项目（包括工程类项目、货物类项目、服务类项目）。审计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项目的立项（或任务来源）、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招标程序等进行审查，核查项目行政审批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2.项目合同签订程序是否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3.项目经费使用是否符合预算安排，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和学校内部制定的财务管理、会计制度等。
4.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责任部门是否按合同约定履行监管责任，在工程项目实施、工程项目变更中有没有相关核实记录，核实记录是否清晰并与实际相符，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5.项目验收、工程量核算是否符合相关政策和标准，是否有必要的证据和文件证明支出的合法性。
6.工程竣工结算原始资料真实性、完备性、合法性、有效性。
7.审查工程取费、税金计算的准确性。
8.项目完成后，是否将项目档案整理归档。
9.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三）审计工作要求。
1.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注册会计师人数不少于4名。
2.熟悉高校会计制度、审计准则，有充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投标单位近3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予以处罚的记录。
4.提供《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及授权代表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5.近3年内有学校审计经历。
6.根据会计事务所工作守则，能高质量的出具审计报告，促进学校规范财务管理。
7.遵守审计公司规章制度，执行审计流程和程序，确保审计工作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8.严守商业秘密，确保被审计企业的信息安全和保密
9.审计报告一式五份。
10.结算审查的编制人、校对人和审核人不得由同一人担任。
11.乙方与被审查项目的发承包双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应予以回避。
（四）审计报告内容。
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风险点及建议。
三、2020-2023年科研项目经费专项审计
（一）审计范围。从建校以来，学校所有预算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情况，包括国家级、省级、校级和对口帮扶学校援助的科研项目等各项科研经费的来源和支出等情况，审计资金183.44万元。
（二）审计内容。
1.项目立项审批流程是否规范，经费申请是否符合规定。
2.经费使用是否符合立项内容，是否存在滥用经费、超支等情况。
3.资金管理是否规范，是否有专门的经费管理部门负责监管。
4.报销凭证是否真实可靠，费用是否合理，并符合相关政策和规定。
5.科研项目的立项、经费分配和使用情况。
6.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记录和账务核对。
7.涉及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和规范的主要制度和流程。
8.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三）审计工作要求。
1.专业背景：审计机构需具备丰富的审计经验和专业知识，尤其是对科研经费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入了解，以确保审计工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2. 独立性：审计机构应保持独立客观的审计态度，不受被审计单位影响，客观公正地评价科研经费使用情况，提供客观的审计意见。
3. 团队素质：审计机构应组建具备专业技能和资质的审计团队，包括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等，确保审计工作的专业性和高效性。
4. 方法与技术：审计机构需掌握先进的审计方法和技术，包括数据分析工具、审计软件等，提高审计效率和准确性。
5. 沟通能力：审计机构应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与被审计单位及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和协调，了解项目情况并传达审计结论和建议。
6. 保密性：审计机构需严格遵守保密协议，保护被审计单位的商业机密和敏感信息，确保审计结果的机密性和安全性。
7. 报告编制：审计机构需撰写清晰、准确的审计报告，明确呈现审计结论和发现，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协助被审计单位改善科研经费管理水平。


